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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堅持
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按照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反映機構提名的性質，以降低普選三風險：
1. 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
2. 降低憲制危機的風險。
3. 降低民粹主義的風險。

組成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其
「廣泛代表性」的內涵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
表性」的內涵是一致的，不能作其他演繹。

■將來提名委員會只能建立在積累了豐富實踐的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的基礎之上，要做到「八九不離十」。

民主程序的四問四答
■提名委員會提名是不是唯一的提名機制？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提名委員會是不是一個機構？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由一個機構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需要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應
當是肯定的。

■怎麼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飛有關提名委員會講話（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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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7依法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2.「佔領中環」等暴力抗爭活動，威脅香港繁榮穩定。

3.提名委員會應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

4.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要遵循循序漸進原則。

5.多數發言意見認為，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6.沒有所謂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標準」，香港普選的唯一法律依據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

李飛總結三場座談會六點意見

李飛主任昨日在政改座談會上表示，
從香港特區政府開展的公眾諮詢和

社會各界在昨日座談會上發言的情況看，
特首普選的焦點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二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民
主程序。

提委會與選委會「八九不離十」
他指出，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的問題

上，同一部法律的相同用語，除另有規定
外，應當作同一理解，這是一項重要的法
律解釋規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
款規定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其「廣泛代表性」的內涵與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
性」的內涵是一致的，不能作其他演繹，
將來提名委員會只能建立在積累了豐富實
踐的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的基礎之
上，要做到「八九不離十」。
在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民主程序上，李
飛主任提出了設計「民主程序」的「四
問四答」：「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提名是不是唯一的提名機
制？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提名委員會是
不是一個機構？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由
一個機構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需
要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應當是肯
定的。怎麼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
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他強調，採用提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
辦法，目的是降低普選在3方面的風險：
一是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就必須求大同、存大異，
兩種社會制度不搞對抗，香港與中央之間
不搞對抗，香港社會內部不搞對抗。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超黨派的提委會提名特
首候選人，有利於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
特首候選人，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
二是降低憲制危機的風險。李飛主任指
出，特首人選在香港本地普選產生後，還
要報中央人民政府實質任命，由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可以對特首候選人的資格條件進行
比較全面的考慮，從而降低經普選產生的
特首人選不獲中央政府任命而導致憲制危
機的風險。
三是降低民粹主義的風險。他說，要保
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就必須保障和平衡社
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政治經濟利
益，不能搞民粹主義。提委會按照均衡參
與原則組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
特首的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發言權，有
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
義的風險。

「集體意志」即「少數服從多數」
李飛主任強調，要充分發揮提委會這三

個方面的作用，就必須堅持提委會按照四
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
提名特首候選人要反映機構提名的性質。
在座談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李飛主
任被問及是否需要獲得過半數提委會委
員提名，特首普選參選者才能成為正式
候選人才能反映「集體意志」時表示，
提委會不同於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有提
名和選出特首兩個職能，而提委會的功
能只是提名，故體現「集體意志」一定
需要經過「民主程序」，要符合提委會
的功能和性質，「少數服從多數」是一
般的原則。
李飛主任指出，提委會四大界別要由相

同比例組成，在形成集體意志時，就可反
映各方的利益訴求和均衡參與，如果因為
某個界別的人數多，它在提委會的比例就
要同等的話，提委會就會有偏重。
他說，「完全不能數人頭，因為哪個

界別都不是同比例區分的。香港是個多
元社會，一定要各個方面都有空間參與
到……但進到提委會以後，應該是同比
例的。為什麼呢？因為在提委會裡面，
最後還要達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實行
『集體意志』。」

李
飛
：降低「三風險」：政治對抗 憲制危機 民粹主義

提委會須四界別等比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2017年特首普選的討論中，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以及提名的「民主程序」是眾所關注的焦點。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昨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三場

政改座談會上指出，為降低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及民粹主義「三風

險」，就必須堅持提委會按照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必須堅持提委會提

名特首候選人要反映機構提名的性質。而要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一般

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即
將就香港政改作出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昨日總結三場政改座談
會，歸納出在座談會上發言者的6點意見，包括「佔
領中環」等暴力抗爭活動威脅香港繁榮穩定；提名委
員會應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等。他表示，依法如期落
實普選是廣大市民的共識，倘政改方案未獲立法會三
分二議員通過，「那麼要看誰不願意讓它通過，不通
過的人應該承擔責任。」
受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委託，全國人

大常委會辦公廳於前日及昨日在深圳舉辦了3座談
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問題，聽取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意見。座談會由李飛主持，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
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出席。

總結座談會六點意見
昨晨是第三場，即最後一場座談會，296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及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出席，也是人數最多的
一場。會後，李飛主任在記者會上表示，為充分聽取
各界人士的意見，人大辦公廳舉辦了3場座談會，共
邀請了564人出席，發言人數達到74名。他總結了座
談會上發言者的6點意見：
一、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7依法如期落實行政長官
普選，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實現普選的辦法，是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時間表和目標，亦是香港廣
大市民的普遍期待與共識。有的人說「不管大步小
步，總比原地踏步好」，表達了對普選的強烈願望和
期待。
二、「佔領中環」等暴力抗爭活動，威脅香港的繁
榮穩定。有多名人士在發言中談到對香港的感情，特

別是過去在內地或其他地方生活，然後來香港生活的
人，他們也切身感受，感到大多數市民希望安居樂
業，不願意看到社會不穩定。
三、提名委員會應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大多數發

言人士表示，選委會在歷次行政長官選舉中，運作良
好，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政治發展必須遵循均
衡參與的原則，應作最大限度的保留。
四、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要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

一些香港人發言中認為，依法順利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是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重
要體現，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大進步，必須嚴格遵循
循序漸進的原則。這包括兩面的涵意：一是要考慮按
現時情況去設計普選制度；二是走出一步後，將來可
以不斷完善，這樣普選才有利實現香港的良好管治，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五、多數發言意見認為，香港政治體制是國家政治

體制一部分，行政長官的身份和地位，決定了他必須
是一位愛國愛港的人。
六、沒有所謂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標準」，這
些不構成香港普選的法律依據，香港普選的唯一法律
依據，只能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正
確實施基本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是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憲制責任。

望解決爭議早達共識
李飛主任坦言，目前香港社會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

選的意見存在分歧，對具體選舉辦法也存在較大爭
議，影響社會早日就政改達成共識，影響社會穩定和
經濟繁榮，有必要盡快解決爭議。被問及一旦政改方
案無法通過責任誰屬時，他則表示，如果政改方案在
立法會未能得到三分之二通過，「那麼要看誰不願意
讓它通過，不通過的人應該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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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296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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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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